南京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技术
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高质量发展，规范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技术服务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江苏省消防条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8号）《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消防查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开展消防查验技术服务活动和对其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消防查验机构实施监督、指导和信用管理工作。南京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消防中心）负责全市消防查验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江北新区、各区（园区）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其审批项目的消防查验技术服务活动开展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市消防中心报送相关信用信息。

市消防中心，江北新区、各区（园区）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开展日常消防验收和备案工作中，应依法常态化归集消防查验机构的登记注册基本信息、服务活动、奖惩情况及其自主申报的信息。
第四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对消防查验机构登记注册基本信息和其他依法归集的信用信息进行复核。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在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或备案检查时，对消防查验技术服务活动进行检查。

第五条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消防查验机构，针对工程消防设计和合同约定的消防各项内容、工程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含涉及消防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进行综合查验，也可以委托其对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进行专项查验。

鼓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设计单位开展综合查验工作，委托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开展专项查验工作。

第六条 消防查验机构应当依法依规、真实准确开展查验工作，并对查验结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消防查验机构出具的查验记录表格式应当符合省、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并将具有相关负责人员签字的分部分项工程查验记录和图片或影像资料留存备查。

第八条 消防查验机构以全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业务平台为载体，将相关消防查验信息及时录入系统，生成查验记录表。

第九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消防查验机构实行信用管理，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行业领域信用管理制度；

（二）记录、归集、共享和公开公共信用信息；

（三）认定信用状况；

（四）对信用主体实行分级分类监督管理；

（五）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六）办理异议处理、信用修复；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信用管理职责。

第十条 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对消防查验机构的信用评价，并将结果在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网站上公布。 
第十一条 对信用状况良好的消防查验机构查验的建设工程项目，鼓励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其优先提供消防验收提前技术服务等政策优惠，优先推荐为消防审验观摩示范项目或评优评奖项目。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择信用状况良好的机构开展消防查验。

第十二条 对信用状况不良的消防查验机构，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过程中，适度提高其查验的建设工程项目点位的抽查数量，不鼓励推荐为消防审验观摩示范项目或评优评奖项目。提醒建设单位谨慎选择信用状况不良的消防查验机构开展消防查验。

第十三条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消防查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开展消防审验技术服务活动或出具虚假文件、虚假报告的，依据《江苏省消防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1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1月8日。



